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香港女童軍總會 

「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2025-26」評審方法及流程 

「優秀隊伍選舉計劃」評審紀錄表上載總會網頁。 

由隊伍領袖填寫評審紀錄表，評分項目包括： 

行政與財政管理、隊伍表現、獎項、領袖／領隊表現及 

世界女童軍協會活動計劃。 

將評審紀錄表及有關資料 親身遞交 、 郵寄至香港女童

軍總會／港島中心／新界西中心—地域發展部（以郵戳日

期為準）或 電郵至 oggu@hkgga.org.hk。 

 

［註：收表日期為 2026年 6月 12日至 7月 17日。為推

廣此計劃，交回評審紀錄表卻未能獲選之隊伍可獲參與獎

狀，翌年可紀錄於評分項目「參與總會活動」中。所有候

選名單會於收表期內每個星期五於網上更新。］ 

分區總監核對分數後，須於 2026年 8月 14日或之前將得

分達 70%或以上之隊伍提名名單交予區總監。 

由區總監進行覆核，並於 2026年 8月 17日或之前將核實

之隊伍提名名單交予區務委員會議通過。 

隊伍提名名單請於 2026年 8月 20日或之前提交予所屬地

域職員。 

  

2026年 1月 

（網頁上載表格） 

2025年 7月 1日 

至 

2026年 6月 30日 

（評審期） 

 

2026年 7月 17日 

（星期五） 

（截止交表） 

2026年 8月 14日 

（總監評分截止） 

2026年 8月 17日前 

（區務委員會議通過及

提交得獎名單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籌委會作最後審核，並將獲選隊伍提名名單交予地域發展

委員會（Region Development Team）通過。 

「優秀隊伍選舉計劃」網頁正式公佈獲選隊伍名單。 

獲選隊伍名單公佈後，如個別隊伍對結果有任何異議，負

責領袖需於 5個工作天的上訴期內遞交上訴表格，再由籌

委會主席覆核有關評審資料內容。 

負責領袖需於接納上訴申請後 7 個工作天內遞交補充資

料。籌委會主席經覆核後會將上訴結果通知以書面形式通

知有關負責領袖。 

（暫定）獎章及彩帶將於「周年大會操」頒獎儀式中頒發。 

 評審小組成員  

區務委員會：區總監、助理區總監、各分區總監、本選舉計劃區代表及所有區務委員 

「優秀隊伍選舉計劃」籌委會：香港助理總監、本年度各區代表 

地域發展委員會：香港副總監（地域發展）、各地域香港助理總監、幹事及主任（地域

發展部） 

2026年 8月 22日 

（通過得獎名單） 

 

2026年 9月 4日 

（公佈獲選名單） 

2026年 9月 11日 

下午 5時前 

（遞交上訴表格） 

2026年 9月 22日前 

（接納上訴申請後遞交

補充資料） 

待定 


